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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26� 200726� � � �股票简称：鲁泰A�鲁泰B�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44

债券代码：127016�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鲁泰转债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金融资产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生物” ）于2022年3月30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

31日持有荣昌生物391.8265万股，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0.72%，公司持有该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1.1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5%。

2、从维护股东及公司利益出发，结合荣昌生物股票二级市场状况等因素，公司决定在

合理的价位区间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系统择机出售公司所持有的荣昌生物股份。该股票

资产账面价值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低于5%，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

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3、截至2025年6月24日，经公司初步测算，上述交易产生的收益，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

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10%以上，已达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1.2条规定的披露标准。

一、交易概述

为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公

司决定于2025年3月起适时选择合理的价位区间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系统择机出售公

司所持有的荣昌生物股份。 交易定价依据为参照市场价格定价，出售时间、成交价格、成交

金额、交易对手等均不确定。

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持有荣昌生物391.8265万股， 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0.72%，

公司持有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1.1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5%。

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

障碍。

截至2025年6月24日，经公司初步核算，已交易股票产生的收益对当期净利润的影响

额为8104.45万元（未经审计），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的10%以上，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1.2条规定的披露标准。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情况

（1） 公司2010�年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山东鲁泰环中制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向荣昌

股份进行出资， 成为荣昌股份的股东，2019�年 12�月荣昌股份对其全资子公司荣昌生物

制药（烟台）有限公司进行了分拆重组，荣昌股份的股东全部平移至荣昌生物制药（烟台）

有限公司持股，2020年5月12日荣昌生物制药（烟台）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荣昌生物制药

(烟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昌生物” ），公司即成为荣昌生物股东。 荣昌生物于

2022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荣昌生物

391.8265万股，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0.72%，公司持有该股权的账面价值为1.18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5%。

（2）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上查询，荣昌生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公司出售的荣昌生物股票为境内A股上市公司流通股股票，权属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荣昌生物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方，与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

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标的股权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荣昌生物制药(烟台)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7月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76820877R

注册地点：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区北京中路58号

法定代表人：王威东

注册资本：544,332,083.00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发现、开发与商业化创新、有特色的同类首创（first-in-class）与同类最佳

（best-in-class）生物药，以创造药物临床价值为导向，为自身免疫疾病、肿瘤疾病、眼科

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提供安全、有效、可及的临床解决方案。

截至2025年3月31日荣昌生物主要股东（前十名）及各自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HKSCC�NOMINEES�LIMITED 189,566,728 34.83

烟台荣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02,381,891 18.81

FANG�JIANMIN 26,218,320 4.82

烟台荣谦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8,507,388 3.4

烟台荣益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6,630,337 3.06

PAG��Growth�Prosperity�Holding��I（HK） Limited 14,263,276 2.62

I－Nova�Limited 13,600,000 2.5

烟台荣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190,203 1.69

北京龙磐健康医疗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538,084 1.3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医药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4,676,823 0.86

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荣昌生物的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498,518,168.82 5,307,345,048.02

负债总额 3,512,317,547.88 3,535,919,952.95

应收款项总额 864,443,379.16 796,145,959.3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986,200,620.94 1,771,425,095.07

项目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16,861,688.03 525,968,624.06

营业利润 -1,455,655,359.91 -249,746,497.51

净利润 -1,468,360,802.55 -254,144,47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4,303,513.20 -188,315,133.08

注：以上股权基本情况从荣昌生物定期报告获取。 应收款项总额包括：应收账款、应收

票据、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

三、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公司所持有的荣昌生物股票，主要是为了降低金融资产的比例，满足公

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所获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目前尚持有荣昌生物股票61.26万股，如全部出售前述股份，可能会对公司当期利

润带来一定影响，但由于二级市场中股价波动性大，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目前尚无法确

切估计上述交易最终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 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数据，最终情况应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后续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购买或出售资产的财务报表；

2、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 � � �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5-040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6月25日（星期三）下午15: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6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6月25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旭南路1号四维图新大厦A座1303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经过半数董事选举由董事姜晓明先

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89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03,981,751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13.005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91,407,80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本的8.188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8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2,573,948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本的4.8162%。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8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6,138,442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3.2574%。

4.其他人员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

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507,1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5411%； 反对6,

495,8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2.1369%；弃权97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32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63,86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0.1829%； 反对6,

495,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5317%；弃权97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2854%。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05� �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5-041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维图新” ）及下属公

司合肥四维图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四维” ）、武汉杰开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杰开科技” ）获得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欧洲专利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

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

日

专利类

型

专利权

人

专利简介

高精度的定位方

法及产品

ZL202010748

625.1

2020-07

-30

授权发

明

四维图

新

本公开实施例涉及定位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高精

度的定位方法及产品。

图像边缘处理方

法、装置、电子设

备及存储介质

ZL202010844

093.1

2020-08

-20

授权发

明

四维图

新

本申请提供一种图像边缘处理方法、装置、电子设备及

存储介质。 实现了对图像的边缘像素点进行数据结构

化，在根据融合数据确定目标的边缘轮廓线时，对识别

目标的类别不做要求，提高了通用性、图像边缘处理效

率及精确度。

地图数据处理方

法、装置、电子设

备及存储介质

ZL202110449

122.9

2021-04

-25

授权发

明

四维图

新

本申请提供一种地图数据处理方法、装置、电子设备及

存储介质， 以解决现有技术中根据矢量数据所计算得

到的HAD地图数据的精确度较差的技术问题。

一种生成设定格

式的矢量语义数

据的方法、装置、

设备及可读介质

ZL202210530

537.3

2022-05

-16

授权发

明

四维图

新

本说明书实施例提供一种生成设定格式的矢量语义数

据的方法、装置、设备及可读介质，以解决现有的不同

数据来源的数据难以统一的问题。

地图构建中的点

云数据处理方法

及设备、 存储介

质

ZL2022113667

90.6

2022-11

-01

授权发

明

四维图

新

本申请提供一种地图构建中的点云数据处理方法及设

备、 存储介质。 本申请的方法可以解决如何提高使用

SLAM技术处理点云数据的效率的问题。

一种高精地图数

据更新方法、装

置、 设备和可读

介质

ZL202210474

270.0

2022-04

-29

授权发

明

合肥四

维

本说明书实施例公开了一种高精地图数据更新方法、

装置、设备和可读介质。 基于该方案，能够减少能力较

差的采集源对众包地图更新结果的影响， 有效地提升

众包地图更新结果的准确性。

调整波特率的方

法、 电子设备及

计算机存储介质

ZL2021101387

68.5

2021-02

-01

授权发

明

杰开科

技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调整波特率的方法、 电子设备及计

算机存储介质。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提高波特率精度，

从而能够增加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Method� for�

sampling�

wheel�

acceleration, �

method� for�

determining�

rotation�

angular�

position� of�

wheel,�method�

for� positioning�

target� wheel, �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 and�

storage�device

EP3981617B1

2021-09

-27

授权发

明

杰开科

技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车轮加速度的采样方法、 确定车轮

的转动角位的方法、目标车轮的定位方法、轮胎压力监

测系统和存储装置。 上述方案，能够为实现对目标车轮

的定位提供技术支持。

Current-sam-

pling� method, �

chip, � and�

sampling�

apparatus� for�

phase� current�

of�motor

EP4152019B1

2022-09

-15

授权发

明

杰开科

技

本申请公开了一种电流的采样方法、 芯片以及电机相

电流的采样装置。 通过上述方式，本申请能够对处于扇

形区域边沿的当前周期波形进行波形变换， 从而使得

即使在扇形区域边沿也能获取相电流， 进而减少电流

采样失真。

上述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及下属公司坚持持续创新的新成果，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

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助于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知识

产权优势，并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的

更正公告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6月25日对外披

露了《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

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以下

简称 “决议生效公告” ）， 根据 《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现对决议生效公告中“一、份额持

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表述予以更正，更正后的表述如下：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表

决权的93.502%，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

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集合合同》的有关约定，本次会议议案

获得通过。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律师费12000元，公证费7000元，合计为19000元，以上费用从本

集合计划资产列支。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并修改资产管理合同、

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

合计划” ）投资者，在切实保护现有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的约定，经与托管人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管人” ）协商一致，决定对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至

2025年11月30日，并对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和《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进行相应修改。 现

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限方案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由“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 延长

为“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 。

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特指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即2020年11月30日。

二、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详见附件《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本集合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内容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相关部分。

三、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生效。 此外， 对本集合计划设置特殊开放期（2025年6月30日、7月2日至2025年7月7

日）。在特殊开放期内，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上述赎回不受1年锁定持有

期限制，且各类份额在此期间的赎回不收取赎回费，同时暂停特殊开放期及2025年6月24日

至2025年6月30日的申购，暂停申购及恢复申购事宜请详见管理人公告。若本集合计划份额

持有人不同意延长存续期限事宜的，可于特殊开放期内，自行通过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办

理赎回事宜。

四、其他事项

1、 本公告仅对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有

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广发资管

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A）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

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C）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

更新等相关资料。

2、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期限届满后可能存

在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风险。 特此提示。

3、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操作指引》 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产

品。

4、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

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5、如有疑问，敬请致电或登录管理人网站了解相关情况，咨询电话：95575，公司网站：

www.gfam.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

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附件：《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修改前的条款 修改后的条款

第三部分 集合计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

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后，按照中国证

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

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

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

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

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 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

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

30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5年6月30

日后，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

合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管

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述

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

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划合并

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 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

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11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5年11月30日后，不符合法

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无须召

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附件：《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修改前后

文对照表

修改前的条款 修改后的条款

七、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

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

大会进行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5年6月30日后，不符

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

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

大会进行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5年11月30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

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十八、风险揭示

（一） 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主要风险

6、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7）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2025年6

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一） 广发资管平衡精选一年持有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主要风险

6、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7）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2025年

11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本招募说明书将一并更新管理人章节主要人员情况等相关内容。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并修改资产管理合同、

招募说明书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

合计划” ）投资者，在切实保护现有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前提下，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

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 ）的约定，经与托管人广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管人” ）协商一致，决定对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至2025

年11月30日，并对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和《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等法律文件进行相应修改。 现将相

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延长存续期限方案

本集合计划存续期限由“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 延长

为“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 。

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特指根据《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

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变更后的《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即2019年11月12日。

二、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

本集合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详见附件《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本集合计划资产

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的修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已履行规定程序。

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上述内容更新产品资料概要相关部分。

三、本集合计划延长存续期限事宜及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修改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生效。 此外， 对本集合计划设置特殊开放期（2025年6月30日、7月2日至2025年7月7

日）。 在特殊开放期内，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且在此期间的赎回不收取

赎回费，同时暂停特殊开放期及2025年6月24日至2025年6月30日的申购，暂停申购及恢复

申购事宜请详见管理人公告。 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不同意延长存续期限事宜的，可于

特殊开放期内，自行通过本集合计划销售机构办理赎回事宜。

四、其他事项

1、 本公告仅对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延长存续期限有

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集合计划的详细情况，可通过本公司网站查阅《广发资管

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相关资料。

2、本集合计划自资产管理合同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期限届满后可能存

在资产管理合同终止的风险。 特此提示。

3、本公告所述的“基金” 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操作指引》 的要求完成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集合产

品。

4、风险提示：集合计划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集合计划

资产，但不保证集合计划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集合计划前应认真

阅读本集合计划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5、如有疑问，敬请致电或登录管理人网站了解相关情况，咨询电话：95575，公司网站：

www.gfam.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招募说明

书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附件：《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修改前后文对照表

修改前的条款 修改后的条款

第二部分 释义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6月30日，或者根据集合合同

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要求的，按其规

定或要求执行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11月30日，或者根据集合合

同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要求的，按其

规定或要求执行

第三部分 集合计划的基本情况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

年6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按照中国证

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六、集合计划存续期限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2025

年11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后，按照中国

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部分 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

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

大会进行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5年6月30日后，不符

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

前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

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

大会进行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

续期至2025年11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

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如2025年11月30日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

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部分 集合合同的效力

2、《集合合同》 的有效期自集合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至

2025年6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30日后，按照中

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2、《集合合同》 的有效期自集合合同变更生效之日起至

2025年11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后，按照

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广发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修改前后

文对照表

修改前的条款 修改后的条款

第二部分 释义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6月30日，或者根据集合合同

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要求的，按其规

定或要求执行

37.集合合同终止日：指2025年11月30日，或者根据集合合

同约定提前终止之日，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要求的，按其

规定或要求执行

七、集合计划的存续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

量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

的，管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续60个工作日

出现前述情形的，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

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

集合计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 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

持有人大会进行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

日起存续期至2025年6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6月

30日后，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6月30日

后， 不符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

计划的，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集合合同》生效后，连续20个工作日出现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200人或者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情形的，管

理人应当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连续60个工作日出现前

述情形的， 管理人应当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

提出解决方案，如持续运作、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集合计

划合并或者终止集合合同等，并6个月内召开份额持有人大

会进行表决。 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

期至2025年11月30日。 本集合计划自2025年11月30日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如2025年11月30日后，不符

合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而须终止本集合计划的，

无须召开份额持有人大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十七、风险揭示

（一） 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主要风险

5、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8）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6月30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2025年6

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一） 广发资管价值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的主要风险

5、本集合计划特有风险

……

（8）本集合计划自本集合合同变更生效日起存续期至

2025年11月30日，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将面临在2025年

11月30日集合合同到期的风险。

本招募说明书将一并更新管理人章节主要人员情况等相关内容。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集合合同》” ）的有关约定，现将广发资管智荟广易

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 ）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集合计划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自2025年5

月26日起至2025年6月23日15:00止。 2025年6月24日，在本集合计划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下，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对本次大会表决进行了计票，广东广信

君达律师事务所对计票过程进行了见证，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

了公证。

经统计，参加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的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集合计划

份额共计54,774,278.31份，占权益登记日（2025年5月23日）集合计划总份额103,647,

472.92份的52.85%，满足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

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集合合同》的有关约定。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变更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广发智荟多元配置六个月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FOF）有关事项的议案》，并由参加大会的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对本次会议

议案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为：51,214,896.14份集合计划份额同意，150,030.92份集合计划

份额反对，3,409,351.25份集合计划份额弃权。 同意本次大会议案的集合计划份额占参加

本次会议表决的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表决权的93.502%，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和《集合合同》的有关约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份额持有人大会律师费12000元，公证费7000元，合计为19000元，以上费用从本

集合计划资产列支。

二、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份额持有人会议决议

的生效日为2025年6月24日，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次份

额持有人会议通过的表决事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5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及本公司网

站（https://www.gfam.com.cn/）刊登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

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本次生效的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份额持有人、管理人、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三、后续安排

1、赎回选择期

本集合计划安排2025年6月25日至2025年7月1日为赎回选择期，以供集合计划份额持

有人做出选择（如赎回、转出等），本集合计划份额在此期间的赎回、转出不受六个月最短

持有期限限制且均不收取赎回费。 在赎回选择期期间，由于需应对赎回、转出等情况，集合

计划份额持有人同意豁免《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限制等条款。

2、选择期安排

为保障后续正式变更程序的顺利进行，本集合计划于2025年7月2日起暂停赎回、转出，

并继续暂停申购、转入。

3、《广发智荟多元配置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的生效

赎回选择期结束后，管理人将根据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行基金的正式变更，《广发智

荟多元配置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及重新开放申

购赎回的具体安排将由广发基金届时另行发布相关公告。

赎回选择期间未赎回的持有人，其持有的份额将默认结转为广发智荟多元配置六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可在广发智荟多元配置六个月持有

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的销售机构选择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现金分红或红利再投资，

若持有人不选择，广发智荟多元配置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默认的收益

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

4、本集合计划将于《广发智荟多元配置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基金

合同》生效日前进行份额折算，具体折算方案和折算结果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1、《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

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

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发资管智荟广易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5、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公证书》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司

2025年6月26日


